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農業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救助，指現金救助、補助或低利

貸款。 

第 五 條    本辦法救助對象，指實際從事農、林、漁、

牧生產之自然人。 

前項救助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

現金救助及補助： 

一、經營農、林、漁、牧業依有關法令應辦

理登記或核准而未辦理。 

二、使用土地、水源及設施，不符有關法令

規定。 

三、當季養殖水產物於天然災害發生前，未

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養殖之種類、數量、放養日期、規格及

購價等資料。 

四、在港漁船（筏）未持有有效之漁業執

照，或其毀損非因漂流木或颱風警報警

戒區域內八級以上陣風所致。 

前項第三款養殖漁業放養申報作業及審查

要點，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短期作農產品於同產季或長期作農產品於

同曆年，救助以一次為限。但長期作農產品經中

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者，不在此限。 

救助對象，其使用土地不符有關法令規定

者，不予低利貸款。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一月八日修正發布

之第二項第四款規定，適用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二

十四日以後發生之天然災害。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定農業損失，包括農作物、畜禽、

林業、養殖漁業及在港漁船（筏）損失，損失金

額查報之估算方式如下：  

一、農作物損失估算：短期作物在當期作尚

能復耕或轉作且可以收穫者，其損失金

額以生產總費用之百分之五十計算；如

在當期作無法復耕或轉作者，以生產總

費用扣除採收工資計算；長期作物受災

時並無收穫物者，其損失金額以成園費

計算；受災時有收穫物或當年可收穫

者，以生產總費用扣除採收工資計算。 

二、畜禽損失估算：成畜禽損失以受災時該

畜禽之生產總費用計算；幼畜禽損失以

受災時之育成成本或產地農民購入價格

計算。 

三、林業損失估算：林木損失以造林成本或



林木損失材積乘以當地當期山價計算；

苗圃及撫育中幼齡造林木損失均以復耕

成本計算；竹林損失以竹材損失支數乘

以當地當期山價計算；林下經濟核准經

營項目，以生產總費用扣除採收工資計

算。 

四、養殖漁業損失估算：養殖漁業中已達收

穫期者，各養殖水產物每公頃或每一千

立方公尺網具水體損失以生產量乘以平

均估算價；未達收穫期一半者，折半估

算；魚苗生產損失則以已達收穫期之損

失計算。 

五、在港漁船（筏）損失估算：漁船（筏）

因漂流木或颱風警報警戒區域內八級以

上陣風造成毀損，無法修復經解體保留

汰建資格者，以全毀計；船體、船艙浸

水或主機或螺旋槳毀損者，以半毀計。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一月八日修正發布

之前項第五款規定，適用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二十

四日以後發生之天然災害。 

第十二條之二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林業保

育署）經管之出租造林地，其農業天然災害現金

救助之作業程序及辦理期限如下： 

一、農民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救助地區之



翌日起十日內填具申請表，向受災地林

業保育署各地區分署所轄工作站（以下

簡稱工作站）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

理。 

二、工作站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救助地區

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勘查，並填具救

助統計表層報林業保育署；勘查得以科

學技術輔助之。 

三、林業保育署應於收受工作站救助統計表

之翌日起七日內完成工作站申請案件之

抽查，並將救助統計表及抽查紀錄表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其抽查，以二次

為限。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受林業保育署救助

統計表及抽查紀錄表之翌日起七日內完

成審核，並依最後抽查結果，將符合救

助條件者之救助款逕撥林業保育署，由

該署各地區分署發放。 

第 十九 條    農民申借低利貸款，除第三項規定情形外，

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低利貸款地區之翌日

起十日內，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核發受

災證明書。 

各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公告辦理低

利貸款地區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受災證明書



之核發。 

於林業保育署經管出租造林地之農民，申

借低利貸款時，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低利

貸款地區之翌日起十日內，向所在工作站申請核

發受災證明書；工作站應於公告辦理低利貸款地

區之翌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農民應於受災證明書核發之翌日起十五日

內，檢具受災證明書、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申

請暨計畫書，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第二十六條之一  依本辦法所為現金救助之處分，除林業保育

署經管出租造林地之現金救助處分，由中央主管

機關為之外，其餘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之。 

前項出租造林地現金救助之處分，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理。 


